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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第一河务局行政执法流程图

1. 河道采砂许可审批流程图

2.行政处罚

(该流程图为通用流程图，适用于以上执法职权)

申 请
申请人提出行政许可申请

行政许可办公室接收行政许可申请材料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经行政许可办公室形式审查 5 日内决定是否受理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

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

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

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

日期的书面凭证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

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

期的书面凭证。虽然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

式，但自接收材料 5日内不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的，

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

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

或者在5日内一次告知申

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

容

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行政机关能

够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

有依法应当听证的事项或行政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事

项，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行政许可办公室送达行政许可申请人（10 日内完成）

行政许可办公室承办

核查（两名以上行政执

法人员进行）

行政许可办公室承办审查（20 日内完成）

不申请听证

决定
经开封第一河务局负责人审批后作出是否许可决定

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申请人和利害

关系人有陈述和申辩权的，告知陈述申辩权

听取申请人和利害关系

人的陈述申辩意见

申请听证 组织听证 制作听证笔录

准予许可 不准予许可

行政许可办公室结案（立卷归档）

专家评审（20 日

内完成）

备注：流程图所
指的“日”均为

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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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政处罚
2.1 在河道、湖泊管理范围内建设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的处罚；
在河道、湖泊管理范围内倾倒垃圾、渣土，从事影响河势稳定、危害
河岸堤防安全和其他妨碍河道行洪的活动的处罚；在行洪河道内种植
阻碍行洪的林木和高秆作物的处罚；违反防洪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围
垦河道的处罚；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对其工程建设方案审查同意或者
未按照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的位置、界限，在河道、湖泊管
理范围内从事工程设施建设活动的处罚；在洪泛区、蓄滞洪区内建设
非防洪建设项目，未编制洪水影响评价报告的处罚；在蓄滞洪区内建
设非防洪建设项目，其防洪工程设施未经验收，即将建设项目投入生
产或者使用的处罚；破坏、侵占、毁损堤防、水闸、护岸、抽水站、
排水渠系等防洪工程和水文、通信设施以及防汛备用的器材、物料的
处罚；在河道行洪范围内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物体的处罚；在河道行
洪范围内种植阻碍行洪片林或者高秆植物的处罚；在河道行洪范围内
修建隔堤、围堤、生产堤、阻水渠道、阻水道路的处罚；在堤防、护
堤地建房、开渠、打井、挖窖、建窑、葬坟、取土的处罚；在堤防、
护堤地放牧、违章垦植、打场、晒粮、堆放物料、开展集市贸易活动
的处罚；未经批准或者不按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擅自在河道内修建
挑水、阻水工程的处罚；未经批准或者不按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擅
自在河道内架设浮桥和其他有碍行洪设施的处罚；未经批准或者不按
照河道主管机关的规定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采沙、采石、取土的处罚；
未经批准或者不按照河道主管机关的规定在河道管理范围内爆破、钻
探、挖筑鱼塘的处罚；未经批准在河道滩地存放物料，修建厂房或者
其他建筑设施的处罚；未经批准在河道滩地开采地下资源或者进行考
古发掘的处罚；在堤顶行驶履带机动车辆或因雨雪堤顶泥泞期间行驶
车辆，造成堤面破坏的处罚；擅自砍伐护堤护岸林木的处罚；损毁堤
防、护岸、闸坝、水工程建筑物的处罚；损毁防汛设施、水文监测和
测量设施、河岸地质监测设施以及通信照明等设施的处罚；在堤防安
全保护区内进行打井、钻探、爆破、挖筑鱼塘、采石、取土等危害堤
防安全活动的处罚；非管理人员操作河道上的涵闸闸门或者干扰河道
管理正常工作的处罚；未按照规定及时拆除浮桥的处罚；未经黄河河
道主管机关同意，擅自建设浮桥的处罚；浮桥不按审查同意的方案建
设的处罚；因浮桥施工管理不善，造成黄河河道及工程设施受到破坏
的处罚；违反黄河防汛总指挥部有关命令的处罚；阻碍执法人员依法
执行公务的处罚；行政许可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
请行政许可的处罚；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
可的处罚；涂改、倒卖、出租、出借行政许可证件，或者以其他形式
非法转让行政许可的处罚；超越行政许可范围进行活动的处罚；向负
责监督检查的行政机关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拒绝提供反
映其活动情况的真实材料的处罚；未经水行政许可，擅自从事依法应
当取得水行政许可的活动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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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程序流程图

吊销许可证

较大数额罚款

(该流程图为通用流程图，适用于以上执法职权)

情节复杂或重大违法行为

案件来源

初步确认违法事实，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不予立案

水政科（水政监察大队）登记立案

移送有关部门水政科（水政监察大队）会同有关部门调查取证

不予处罚

有陈述申辩意见 无陈述申辩意见
不申请听证 申请听证

水政科（水政监察大队）提出初步处罚意见，开封第一河务局负责人处罚事先告知审批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并告知陈述申辩权
告知听证权

形成调查终结报告记录陈述申辩意见

法制审核

组织听证

制作听证笔录

开封第一河务局负责人审

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开封第一河务局负责人集体讨论，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水政科（水政监察大队）7 日内送达行政处罚决定

执行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不履行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或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水政科（水政监察大队）结案（立卷归档）

开封第一河务局负责人立案审批



4

2.2 在河道、湖泊管理范围内建设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的
处罚；在河道、湖泊管理范围内倾倒垃圾、渣土，从事影响河势稳定、
危害河岸堤防安全和其他妨碍河道行洪的活动的处罚；在行洪河道内
种植阻碍行洪的林木和高秆作物的处罚；违反防洪法第二十三条规
定，围垦河道的处罚；在洪泛区、蓄滞洪区内建设非防洪建设项目，
未编制洪水影响评价报告的处罚；在蓄滞洪区内建设非防洪建设项
目，其防洪工程设施未经验收，即将建设项目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处
罚；破坏、侵占、毁损堤防、水闸、护岸、抽水站、排水渠系等防洪
工程和水文、通信设施以及防汛备用的器材、物料的处罚；在河道行
洪范围内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物体的处罚；在河道行洪范围内种植阻
碍行洪片林或者高秆植物的处罚；在河道行洪范围内修建隔堤、围堤、
生产堤、阻水渠道、阻水道路的处罚；在堤防、护堤地建房、开渠、
打井、挖窖、建窑、葬坟、取土的处罚；在堤防、护堤地放牧、违章
垦植、打场、晒粮、堆放物料、开展集市贸易活动的处罚；未经批准
或者不按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擅自在河道内修建挑水、阻水工程的
处罚；未经批准或者不按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擅自在河道内架设浮
桥和其他有碍行洪设施的处罚；未经批准或者不按照河道主管机关的
规定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采沙、采石、取土的处罚；未经批准或者不按
照河道主管机关的规定在河道管理范围内爆破、钻探、挖筑鱼塘的处
罚；未经批准在河道滩地存放物料，修建厂房或者其他建筑设施的处
罚；未经批准在河道滩地开采地下资源或者进行考古发掘的处罚；在
堤顶行驶履带机动车辆或因雨雪堤顶泥泞期间行驶车辆，造成堤面破
坏的处罚；擅自砍伐护堤护岸林木的处罚；损毁堤防、护岸、闸坝、
水工程建筑物的处罚；损毁防汛设施、水文监测和测量设施、河岸地
质监测设施以及通信照明等设施的处罚；在堤防安全保护区内进行打
井、钻探、爆破、挖筑鱼塘、采石、取土等危害堤防安全活动的处罚；
非管理人员操作河道上的涵闸闸门或者干扰河道管理正常工作的处
罚；未经黄河河道主管机关同意，擅自建设浮桥的处罚；浮桥不按审
查同意的方案建设的处罚；因浮桥施工管理不善，造成黄河河道及工
程设施受到破坏的处罚；违反黄河防汛总指挥部有关命令的处罚；阻
碍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处罚；行政许可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
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行政许可的处罚；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
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处罚；涂改、倒卖、出租、出借行政许可证件，
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行政许可的处罚；超越行政许可范围进行活
动的处罚；向负责监督检查的行政机关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
或者拒绝提供反映其活动情况的真实材料的处罚；未经水行政许可，
擅自从事依法应当取得水行政许可的活动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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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易程序流程图

(该流程图为通用流程图，适用于以上执法职权)

制作当场处罚决定书

调查取证

出示证件、表明身份

初步确认违法事实，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当场告知处罚依据、处罚意见和陈述申辩权，并听取陈述申辩

送达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场处罚决定报开封第一河务局备案

执行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不履行处罚决定的，开封第一河务局依法强制执行或申请法院强制

结案（立卷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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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河道管理范围内建筑物和设施的竣工

检验、验收合格的确认；浮桥建成验收合格的确认流程图

(该流程图为通用流程图，适用于以上执法职权)

审查

水政科（水政监察大队）、防汛办公室、工程管理科等部门材料审查；需要现场

核查的，组织专家现场核查；根据需要征求有关部门意见；提出初审意见。

申请

申请人提出申请

受理

水政科（水政监察大队）接收申请材料，材料不齐全的一次性告知补

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依法告知理由）

决定

开封第一河务局负责人作出决定，给予决定文件（对于不予行政确认的，书

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按时办结；法定告知。

送达

水政科（水政监察大队）制作送达文书；按规定送达当事人。

事后监管

水政科（水政监察大队）登记并留存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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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违反水法的行为的监督检查；取水许可的监督

检查；黄河水量调度执行情况的监督；对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

活动的监督检查；浮桥架设和拆除的监督管理；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

各类工程及设施的监督检查；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检查；建设工程安

全生产的监督检查流程图

(该流程图为通用流程图，适用于以上执法职权)

处置

根据检查情况，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分类进行处置，向有关单位下达处

理意见。

检查

按照检查计划或者方案开展检查活动

上报

根据工作要求，及时向主管领导和上级部门报送工作总结

制定检查计划或方案

水政科（水政监察大队）、工程管理科、防汛办公室，根据工作安排制定相应

的检查计划或检查方案

公开

根据政务信息公开有关要求，公开有关工作开展情况报告


